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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强中秋国庆期间
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：

为贯彻落实 9 月 14 日全国全省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

视频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加强中秋国庆期间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

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深

刻认识重要节假日期间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复杂性和

艰巨性，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，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担当和精

准有力的举措，全面落实安全生产“一线三排”工作机制，抓实

抓细工贸行业企业风险防控，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，坚决遏

制工贸行业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二、强化重点领域防控。各地要结合中秋国庆特点，全面开

展安全风险分析研判，查清查透基础性风险、市场波动风险、节

假日风险以及特殊风险，聚焦重点，突出抓好金属熔融、粉尘涉

爆、涉氨制冷、危险化学品使用、高处作业、动火作业等重点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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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和关键环节安全监管，严把安全生产条件关，强化隐患排查整

治，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。企业要全面开

展一次安全大检查，及时整改消除事故隐患。

三、强化有限空间管理。节假日停产检修极易发生有限空间

事故，各地要督促辖区内企业全面辩识管控有限空间，完善安全

警示标识，切实加强对外包工程管理，全面落实有限空间作业“七

不”要求，坚决做到未经风险辨识不作业、未经通风和检测合格

不作业、不佩戴劳动防护用品不作业、没有监护不作业、电气设

备不符合规定不作业、未经审批不作业、未经培训演练不作业。

严格执行“先通风、再检测、后作业”工作原则，杜绝“三违”

行为发生，避免盲目施救现象。

四、强化从严执法检查。各地要严格执行《广东省应急管理

系统安全生产分类分级行政执法暂行办法》，围绕重点事项开展

一次有针对性的执法检查，确保企业安全风险突出易发生事故的

关键环节、要害岗位、重点设施检查到位。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

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，要盯住不放，督促企业彻底整改，严格闭环

管理。同时，要在求实效上想办法、下功夫，坚决防止执法“宽

松软”，强化行刑衔接，切实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

五、强化假期值班值守。各地要督促企业制定中秋国庆期间

值班安排表，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专人值班，保持电话

畅通，加强应急物资配备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，确保一旦发生突

发事故，第一时间响应，快速科学有效处置。



请各地速转至辖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及工贸行业企业，认真

抓好贯彻落实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